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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声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报告书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并对报告

书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本公司负责人和主管会计

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本报告书中财务会计报告真实、完整。本次

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交易对方已出

具承诺函，保证其为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

联交易所提供的信息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所提供信

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中国证监会和其他政府机关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作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

不表明其对本公司股票的价值或投资者收益的实质性判断或保证。任何与之相反

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本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

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投资者若对本报告书及其摘要存在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律师、

专业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本公司提醒投资者注意：本报告书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交易的实

施情况，投资者如欲了解更多信息，请仔细阅读本公司《上海海博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报告书（修订稿）》全文，该重组报告书全文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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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1、本次新增股份的发行价格为 8.86 元/股（经除息调整），该发行价格已经

本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批准。  

2、本次新增股份数量为 570,329,134 股，用于购买注入资产作价超出置换资

产作价的差额部分。 

3、本公司已于 2015 年 9 月 9 日就本次增发股份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交相关登记材料。经确认，截止本报告书出具日，本次新增

股份已完成登记，本次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4、本次定向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限售期自该等股份

于证券登记结算公司登记至交易对方名下之日起开始计算。 

5、本次发行完成后，上市公司总股本将增加至 1,080,699,386 股，其中，社

会公众股持有的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10%以上，不会导致上市公司不符

合《上市规则》有关股票上市交易条件的规定。 

本报告书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投资者如欲了解

更多信息，请仔细阅读《上海海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修订稿）》全文及其他相关公告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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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中的含义如下： 

本报告书 指 

《上海海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

易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报告书》 

本公司、公司、上

市公司、海博股份 
指 上海海博股份有限公司（600708.SH） 

拟置出资产 指 海博股份除物流业务相关资产外的其他资产及负债 

拟注入资产 指 农房集团100%股权和农房置业25%股权 

标的资产 指 拟置出资产和拟注入资产 

标的公司 指 农房集团和农房置业 

本次重组、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本次

交易 

指 

海博股份以其除物流业务相关资产外的其他资产及

负债与光明集团持有的农房集团72.5455%股权中的

等值部分进行置换，拟置出资产作价不足的差额部

分，由海博股份向光明集团发行股份补足； 

海博股份向大都市资产、农工商绿化、张智刚、郑建

国、沈宏泽和李艳发行股份购买其分别持有的农房集

团23.2145%、0.8109%、2.1672%、0.9514%、0.2499%

和0.0606%的股权； 

海博股份向大都市资产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农房

集团子公司农房置业的25%股权 

配套融资 指 
向不超过10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

资金，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额的25% 

《重组框架协议》 指 
海博股份与交易各方于2014年6月11日签署的《重大

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框架协议书》 

《重组框架协议之

补充协议》 
指 

海博股份与交易各方于2014年7月21日签署的《重大

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框架协议书之补充

协议》 

《框架协议之补充

协议（二）》 
指 

海博股份与交易各方于2015年4月24日签署的《重大

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框架协议书之补充

协议（二）》 

《盈利预测补偿协

议》 
指 

海博股份与交易各方于2014年7月21日签署的《重大

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书》 

《盈利预测补偿补

充协议》、《盈利预

测补偿补充协议

书》 

指 

海博股份与交易各方于2015年4月24日签署的《重大

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盈利预测补偿补充

协议书》 

《资产交割协议》 指 

《上海海博股份有限公司与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

司上海大都市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农工商绿

化有限公司、张智刚、郑建国、沈宏泽、李艳关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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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海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之资产交割协议书》 

评估基准日 指 2013年12月31日 

审计基准日 指 2013年12月31日 

补充评估、审计基

准日 
指 2014年12月31日 

发行价格 指 

定价基准日（海博股份首次审议本次交易的董事会决

议公告日）前20个交易日海博股份股票交易均价，并

经除权除息调整后，为8.86元/股。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实施前，若海博股份股票发生其他除权、除息等事

项，则上述价格将进一步进行相应调整 

光明集团 指 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大都市资产 指 上海大都市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农工商绿化 指 上海农工商绿化有限公司 

农房集团 指 农工商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农房置业 指 上海农工商房地产置业有限公司 

海博出租 指 上海海博出租汽车有限公司 

上海海博投资 指 上海海博投资有限公司 

海博宏通 指 上海海博宏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安吉海博山庄 指 安吉海博山庄酒店有限公司 

思乐得 指 上海思乐得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 

光明海博投资 指 光明海博投资有限公司 

临港奉贤 指 上海临港奉贤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海博物流 指 上海海博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申宏冷藏 指 上海申宏冷藏食品交易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海博西郊 指 上海海博西郊物流有限公司 

海博斯班赛 指 上海海博斯班赛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独立财务顾问 指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海通证券 指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华福证券 指 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金茂律师 指 上海市金茂律师事务所 

立信审计 指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东洲评估 指 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财瑞评估 指 上海财瑞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拟置出资产模拟审

计报告 
指 

立信审计出具的《上海海博股份有限公司拟置出资产

模拟财务报表审计报告》（信会师报字 [2014]第

113787号） 

拟置出资产补充模

拟汇总审计报告 
指 

立信审计出具的《上海海博股份有限公司拟置出资产

模拟财务报表审计报告》（信会师报字 [2015]第

111229号） 

农房集团审计报告 指 

立信审计出具的《农工商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2012年度至2014年1-3月审计报告及财务报表》（信

会师报字[2014]第12354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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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房集团补充审计

报告 
指 

立信审计出具的《农工商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2013 年度至 2014 年度审计报告及财务报表》信会

师报字[2015]第 121285 号 

农房置业审计报告 指 

立信审计出具的《上海农工商房地产置业有限公司

2012年度至2014年度1-3月审计报告及财务报表》（信

会师报字[2014]第123544号） 

农房置业补充审计

报告 
指 

立信审计出具的《上海农工商房地产置业有限公司

2013 年度至 2014 年度审计报告及财务报表》信会师

报字[2015]第 121292 号 

拟注入资产模拟汇

总审计报告 
指 

立信审计出具的《农工商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审计报告及模拟汇总财务报表》（信会师报字

[2014]第 123543 号） 

拟注入资产补充模

拟汇总审计报告 
指 

立信审计出具的《农工商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2013年度至2014年度审计报告及模拟汇总财务报

表》信会师报字[2015]第 121287 号 

农房集团盈利预测

审核报告 
指 

立信审计出具的《农工商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2014年度、2015年度盈利预测审核报告》（信会师

报字[2015]第121288号） 

农房集团补充盈利

预测审核报告 
指 

立信审计出具的《农工商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2015年度盈利预测审核报告》（信会师报字[2014]

第123541号） 

农房置业盈利预测

审核报告 
指 

立信审计出具的《上海农工商房地产置业有限公司

2014年度、2015年度盈利预测审核报告》（信会师报

字[2014]第123545号） 

农房置业补充盈利

预测审核报告 
指 

立信审计出具的《上海农工商房地产置业有限公司

2015 年度盈利预测审核报告》(信会师报字[2015]第

121291 号 

 

拟注入资产模拟汇

总盈利预测审核报

告 

指 

立信审计出具的《农工商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模拟盈利预测审核报告》（信会师报字[2014]第

123542号） 

拟注入资产补充模

拟汇总盈利预测审

核报告 

指 

立信审计出具的《农工商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2015 年度模拟汇总盈利预测审核报告》（信会师报

字[2015]第 121290 号） 

上市公司备考审计

报告 
指 

立信审计出具的《上海海博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至

2014年1-3月备考审计报告及备考财务报表》（信会师

报字[2014]第123547号） 

上市公司补充备考

审计报告 
指 

立信审计出具的《上海海博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备

考审计报告及备考财务报表》（信会师报字[2015]第

121286号） 

上市公司备考盈利

预测审核报告 
指 

立信审计出具的《上海海博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

2015年度备考盈利预测审核报告》（信会师报字

[2014]第123546号） 

上市公司补充备考 指 立信审计出具的《上海海博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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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利预测审核报告 考盈利预测审核报告》（信会师报字[2015]第121289

号） 

农房集团评估报告 指 

东洲评估出具的《上海海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

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涉及的农工商房地产（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沪

东洲资评报字[2014]第0427077号） 

农房集团补充评估

报告 
指 

东洲评估出具的《上海海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

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涉及的农工商房地产（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沪

东洲资评报字[2015]第0150077号） 

农房置业评估报告 指 

东洲评估出具的《上海海博股份有限公司拟向上海大

都市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

上海农工商房地产置业有限公司25%股权价值评估

报告》（沪东洲资评报字[2014]第0511077号） 

农房置业补充评估

报告 
指 

东洲评估出具的《上海海博股份有限公司拟向上海大

都市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

上海农工商房地产置业有限公司25%股权价值评估

报告》（沪东洲资评报字[2015]第0173077号） 

拟置出资产评估报

告 
指 

财瑞评估出具的《上海海博股份有限公司因重大资产

重组行为涉及的拟置出资产及负债价值评估报告》

（沪财瑞评报（2014）2029号） 

拟置出资产补充评

估报告 
指 

财瑞评估出具的《上海海博股份有限公司因重大资产

重组行为涉及的拟置出资产及负债价值评估报告》

（沪财瑞评报（2015）2004号）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交易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登记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上海市国资委 指 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 
指 

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证

监会令第109号）（2014年修订） 

《重组规定》 指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问答》 指 
《<关于修改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与配套融资相

关规定的决定>的问题与解答》 

《上市规则》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 

《非公开发行股票

实施细则》 
指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2011年修订）》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注：本报告书所涉及数据的尾数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http://www.chinaclear.cn/main/10/1008/100805/121729292761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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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本次交易概述 

本次重组的交易方案为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同时，公司拟向

不超过 10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本次重组的配套资金。本次交易方案如下： 

一、重大资产置换 

海博股份以其除物流业务相关资产外的其他资产及负债与光明集团持有的

农房集团 72.5455%股权中的等值部分进行置换，拟置出资产作价不足的差额部

分，由海博股份向光明集团发行股份补足。拟置出股权类资产包括：上市公司持

有的海博出租 100%股权、上海海博投资 100%股权、海博宏通 80%股权、安吉

海博山庄 100%股权、思乐得 70%股权、光明海博投资 100%股权、临港奉贤 7.5%

股权（上述公司合称“拟置出公司”）。 

拟置出资产的作价以财瑞评估出具的拟置出资产评估报告所确定的评估值

为依据，本次拟置出资产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对标的公司的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

估。以 2013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拟置出资产评估值为 277,300.05 万元，各

方确定拟置出资产的交易价格为 277,300.05 万元。根据拟置出资产审计报告，截

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拟置出资产模拟报表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的账面价值

为 115,869.70 万元，拟置出资产评估价值 277,300.05 万元，评估增值为 161,430.35

万元，增值率为 139.32%。 

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海博股份向农房集团全体股东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购买其所持农房集团股

权，其中向光明集团购买的股权为其所持有农房集团股权在资产置换后的剩余部

分；向大都市资产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农房集团子公司农房置业的 25%股权。 

（一）拟置入资产的交易价格 

拟注入资产的作价以东洲评估出具的农房集团评估报告和农房置业评估报

告所确定的评估值为依据，本次拟注入资产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评估，

最终选取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 

以 2013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拟注入资产农房集团 100%股权评估价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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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1,419.90 万元。根据经立信审计审计的农房集团财务报表，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农房集团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的账面价值为 432,534.18 万元，

农房集团 100%股权评估价值 791,419.90 万元，评估增值为 358,885.72 万元，增

值率为 82.97%。鉴于农房集团已于 2014 年 5 月实施分红 16,800 万元，各方确定

的农房集团 100%股权交易价格将为评估值扣除分红后金额，即 774,619.90 万元。 

以 2013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拟注入资产农房置业 25%股权评估值为

7,991.77 万元，各方确定农房置业 25%的交易价格为 7,991.77 万元。根据经立信

审计审计的农房置业财务报表，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农房置业 25%股权对

应的股东权益的账面价值为 5,287.34 万元，农房置业 25%股权评估价值 7,991.77

万元，评估增值为 2,704.43 万元，增值率为 51.15%。 

（二）本次股份发行的价格和数量 

本次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为上市公司审议本次重组预案的首次董事会决

议公告日。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为 9.06 元/股。考虑到上市公

司 2013 年度、2014 年度利润分配情况，本次交易的发行价格为 8.86 元/股。 

根据拟置入资产、拟置出资产的评估值及发行价格计算，本次发行股份总量

为 570,329,134 股，其中光明集团新增股份 321,277,459 股，大都市资产新增股份

211,981,831 股，农工商绿化新增股份 7,089,608 股，张智刚新增股份 18,947,587

股，郑建国新增股份 8,317,983 股，沈宏泽新增股份 2,184,847 股，李艳新增股份

529,819 股。 

三、募集配套资金 

为提高重组绩效，增强重组后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本公司计划在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的同时，向不超过 10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本次重组的

配套资金，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金额的 25%。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其

关联方不参与本次重组配套募集资金。募集配套资金的生效和实施以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的生效和实施为条件，但最终配套融资发行成功与否不影响重大资产置换

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实施。 

四、本次发行股票锁定期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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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股票锁定期安排 

本次交易中，光明集团及其子公司大都市资产、农工商绿化以资产认购取得

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该等股份登记在其名下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 

根据《重组框架协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相关约定，张智刚、郑建国、

沈宏泽和李艳以资产认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该等股份登记在其名下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为保障其利润补偿义务的履行，张智刚、郑建国、沈宏泽

和李艳同意，其以农房集团股权认购取得的海博股份新增股份，在 12 个月股份

锁定期满之日以及之后的利润承诺期间实际净利润之盈利专项审计报告出具后

分批解除锁定。具体如下： 

本次重组利润补偿期间为 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度，自然人股东所

持股份的解禁按照其对农房集团 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度盈利预测承诺

的实现情况分批实施，具体安排如下： 

持股期满十二个月后且上市公司在指定媒体披露农房集团 2015 年度《盈利

差异情况专项审核报告》，当年可解锁股份数占其于本次交易获得的上市公司股

份数的 26%； 

持股期满二十四个月后且上市公司在指定媒体披露农房集团 2016 年度《盈

利差异情况专项审核报告》，当年可解锁股份数占其于本次交易获得的上市公司

股份数的 36%； 

持股期满三十六个月后且上市公司在指定媒体披露农房集团 2017 年度《盈

利差异情况专项审核报告》及《减值测试报告》，当年可解锁股份数占其于本次

交易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数的 38%。 

（二）募集资金发行股票锁定期安排 

公司向其他非关联的特定投资者募集配套资金所发行股份自该等股份登记

在其名下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在此之后按照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的有关

规定执行。 

五、过渡期间损益的归属 

2015 年 4 月 24 日，上市公司与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签署了《框架协议之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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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协议（二）》，对过渡期间损益补充约定如下：拟置出资产在过渡期内产生的损

益，由上市公司承担或享有；拟注入资产在过渡期内所产生的盈利由上市公司享

有，所产生的亏损由光明集团等拟注入资产原全体股东承担。 



 

13 

第二章 本次交易实施情况 

一、本次交易履行的程序 

本次交易已经履行的决策及审批程序包括： 

2014 年 6 月 11 日，本次交易预案已经海博股份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 

2014 年 7 月 21 日，本次交易正式方案已经海博股份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

会议审议通过； 

2014 年 8 月 15 日，上海市国资委以《关于上海海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有关问题的批复》（沪国资委产权（2014）221 号）批准了本次交易方案； 

2014 年 8 月 18 日，本公司召开 2014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并同意光明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免于发出股份收购要

约； 

2015 年 6 月 30 日，本次重组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正式批复。 

本次交易已取得了必要的批准，相关批准的取得符合相关的法律、法规、规

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合法有效。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可按照已经获得的批准予

以实施。 

二、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 

（一）置入资产的过户情况 

2015 年 7 月 16 日，农房集团完成由股份公司变更为有限公司的工商登记变

更手续。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农房集团 100%股权、农房置业 25%股权已过户

至上市公司，并完成相关工商登记变更手续。本次变更后，农房集团、农房置业

成为海博股份的全资子公司。 

（二） 置出资产的过户情况 

1、股权类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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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海博股份持有的如下公司股权已办理完毕转让过

户至光明集团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海博出租100%股权、上海海博投资100%股

权、海博宏通80%股权、思乐得70%股权、安吉海博山庄100%股权、临港奉贤7.5%

股权。其中，光明海博投资100%股权已过户至海博投资，本次变更后，光明集

团将间接持有光明海博投资100%股权。 

2、非股权类资产 

（1） 土地房产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海博股份持有的下述序号1-5的土地房产正在办

理由海博股份转让过户至海博投资的相关法律手续，该等土地房产办理过户登记

手续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序号6-12的土地房产随着海博投资、安吉海博山庄、

海博出租或海博出租的子公司等一并置出，不涉及转让过户。 

序号 权利人 坐落地点 权证号 
土地面积

（㎡） 

房屋面积

（㎡） 
用途 

土地取

得方式 

1 海博股份 
南汇区东海农

场 2 街坊 6/2 丘 

沪房地市字

（2004）第

011344 号 

12,983 2,703.74 工业 空转 

2 海博股份 
书园镇滨果公

路 2389 号 

沪房地浦字

（2012）第

266501 号 

33,762 4,736 工业 空转 

3 海博股份 
书园镇滨果公

路 2999 号 

沪房地浦字

（2012）第

275846 号 

32,285 3,871 工业 空转 

4 海博股份 

南汇区东海农

场 2 街坊 29/2

丘 

沪房地农字

（2003）第

010623 号 

12,793 / 农业 空转 

5 海博股份 宜山路 829 号 

沪房地徐字

（2004）第

005307 号 

14,163 16,293 工业 出让 

6 海博投资 
张杨路 828-838

号 

沪房地浦字

（2006）第

018305 号 

64.2 379.32 综合 转让 

7 海博出租 
吴泾镇 52 街坊

22 号 

沪房地闵字

（2010）第

062888 号 

13,355 6,539.89 工业 出让 

8 
上海海博车辆

修理有限公司 

康桥镇康凌路

39 号 

沪房地南字

（2008）第

029700 号 

28,290 10,633.19 工业 出让 

9 广西海博出租 长湖路 18 号中 房权证字第 / 112.3 住宅 出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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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世纪花园 B

区 6 单元 0501

号房 

01636692 号 

10 广西海博出租 

南宁市经济技

术开发区迎凯

路 17 号 

南宁国用

（2011）第

583617 号 

13,280.92 / 工业 

出让 

江南区迎凯路

17 号办公楼 

邕房权证字

02182759 号 
/ 1,643.3 非住宅 

江南区迎凯路

17 号变配电楼 

邕房权证字

02182760 号 
/ 235.88 工业用房 

江南区迎凯路

17 号建设生产

车间 

权证字

02182761 号 
/ 5556.51 工业用房 

11 日升出租 新市路 258 号 

沪房地虹字

（2002）第

025104 号 

447.6 443.01 办公 划拨 

12 
安吉海博山庄

酒店有限公司 

山川乡高家堂

村 

安吉国用 2011

第 06628 号 
3,206.6 / 

旅游服务

设施 

出让 

山川乡高家堂

村 

安吉国用 2011

第 06629 号 
1,794.03 / 

旅游服务

设施 

山川乡高家堂

村 

安吉国用

（2012）第

06609 号 

2,470.2 / 
风景名胜

设施用地 

山川乡高家堂

村 1 幢 

安房权证山川

乡字第 00007 号 
/ 1,054.25 旅游 

山川乡高家堂

村 2 幢 

安房权证山川

乡字第 00009 号 
/ 1,224.58 旅游 

山川乡高家堂

村 3 幢 

安房权证山川

乡字第 00008 号 
/ 2,619.68 旅游 

（2） 其他固定资产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拟置出资产中其他固定资产过户到光明集团的相

关手续已办理完成。 

（3） 债务 

本次交易中，海博股份拟置出资产中的债务包括： 

1）短期借款； 

2）预收账款； 

3）其他应付款中除应付海博物流、申宏冷藏、海博西郊、海博斯班赛以外

的部分； 

4）其他非流动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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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上述债务已由光明集团指定海博投资及其他置出

公司承接，海博股份不再承担清偿责任。 

（4） 员工安置 

根据《资产交割协议》，对于拟置出资产所涉及的海博股份下属子公司的相

关员工，本次交易不改变该等员工与其工作单位之间的劳动合同关系，原劳动合

同关系继续有效。 

对于除上述拟置出资产涉及的海博股份下属子公司以外的涉及员工劳动关

系变更的其他拟置出资产的转让，海博股份正在办理与该等资产相关的海博股份

现有员工的劳动和社保关系转移工作，与该等资产相关的所有员工（包括但不限

于所有相关的高级管理人员、普通员工及离退休人员）由该等资产的具体承接方

（即光明集团指定的海博投资）负责安置，安置过程中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

于自交割日起以及在交割日前提前与海博股份解除劳动关系或变更员工劳动关

系而引起的有关补偿或赔偿，解决与人员安置有关的其他已有或有潜在劳动纠纷

而发生的费用）由该承接方全额承担。目前，海博投资正在办理与海博股份及该

等相关员工签订三方劳动关系变更协议。于交割日，海博股份劳动人事关系等相

关资料由海博股份移交至海博投资；自交割日起，该等员工全部由海博投资接收

和管理，其劳动人事关系、住房公积金和医疗、养老、失业等社会保险及相关费

用均由海博投资承继及负担。 

基于上述，本次交易涉及的拟置出资产中，对于不需要办理过户登记手续的

资产，交付给置出资产接收方的义务已经履行完毕；对于已交付但过户手续尚未

办理完成的拟置出资产，其办理完毕过户手续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三）验资情况 

立信审计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5]第 115017 号验资报告，认为： 

“经我们审验，截至 2015 年 8 月 24 日，贵公司已收到上述出资人缴纳的新

增注册资本（股本）情况如下： 

1、已收到光明集团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股本）人民币 321,277,459.00 元，

由光明集团以其持有的农房集团 72.55%股权与海博股份除物流业务相关资产外

的其他资产及负债中的等值部分进行置换，作价超过拟置出资产的差额部分，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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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对海博股份的出资。 

2、已收到大都市资产新增注册资本（股本）人民币 211,981,831.00 元，由

大都市资产以其持有的农房集团 23.21%的股权及其持有的农房置业的 25%股权

用于出资。 

3、已收到农工商绿化新增注册资本（股本）人民币 7,089,608.00 元，以其

持有农房集团的 0.81%股权用于出资。 

4、已收到张智刚新增注册资本（股本）人民币 18,947,587.00 元，以其持有

的农房集团 2.17%股权用于出资。 

5、已收到郑建国新增注册资本（股本）人民币 8,317,983.00 元，以其持有

的农房集团 0.95%股权用于出资。 

6、已收到沈宏泽新增注册资本（股本）人民币 2,184,847.00 元，以其持有

的农房集团 0.25%股权用于出资。 

7、已收到李艳新增注册资本（股本）人民币 529,819.00 元，以其持有的农

房集团 0.06%股权用于出资。 

海博股份本次实际增资 570,329,134 股，均为有限售条件股。此次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为 8.86 元/股。 

同时我们注意到，贵公司本次增资前的注册资本人民币 510,370,252.00 元，

股本人民币 510,370,252.00 元，业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验，并于 2010

年 6 月 18 日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0）第 11754 号验资报告。截至 2015 年 8 月

24 日止，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80,699,386.00 元，股本为人民币

1,080,699,386.00 元。” 

（四）新增股份的登记情况 

根据登记公司于 2015 年 9 月 10 日提供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海博股份

已于 2015 年 9 月 9 日办理完毕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新增 570,329,134 股 A

股股份的登记手续。 

（五）渡期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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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重组框架协议》及《框架协议之补充协议（二）》，过渡期间损益约定

如下：拟置出资产在过渡期内产生的损益，由上市公司承担或享有；拟注入资产

在过渡期内所产生的盈利由上市公司享有，所产生的亏损由光明集团等拟注入资

产原全体股东承担。 

经确认，拟置出资产、拟注入资产于过渡期内产生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均为正，该等收益归属于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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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本次发行股份情况 

一、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为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 

二、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方式。 

三、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上市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对象为光明集团、大都市资产、农工

商绿化、张智刚、郑建国、沈宏泽和李艳。 

四、定价依据、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根据《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有关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

于上市公司审议本次重组预案的首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

交易均价。本次拟向光明集团、大都市资产、农工商绿化、张智刚、郑建国、沈

宏泽和李艳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价格为本公司审议本次重组预案的首次董事会决

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即 9.06 元/股。 

股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价格亦将作相应调整，具体调整办法如下： 

假设调整前新增股份价格为 P0，每股送股或转增股本数为 N，每股增发新

股或配股数为 K，增发新股价或配股价为 A，每股派息为 D，调整后新增股份价

格为 P1（调整值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实行四舍五入），则： 

派息：P1= P0 - D  

送股或转增股本：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增发新股或配股：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三项同时进行：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2014 年 4 月 18 日，海博股份召开了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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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013 年度利润分配的提案》，海博股份已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

元（含税），共分配利润 51,037,025.20 元，除息日为 2014 年 6 月 18 日。2015

年 4 月 21 日，海博股份召开了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2014

年度利润分配的提案》，海博股份拟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1元（含税）。

根据上述调整办法，经各方协商确定，本次拟向光明集团、大都市资产、农工商

绿化、张智刚、郑建国、沈宏泽和李艳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价格调整为 8.86 元/股；  

五、发行数量 

本公司向光明集团发行 A 股股票数量根据以下方式确定：发行股份的股数=

（拟注入农房集团 100%股权的交易价格×光明集团持有农房集团股权比例-拟置

出资产的交易价格）/本次发行股份的发行价格； 

本公司向大都市资产发行 A 股股票数量根据以下方式确定：发行股份的股

数=（拟注入农房集团 100%股权的交易价格×大都市资产持有农房集团股权比例

＋大都市资产持有农房置业 25%股权的交易价格）/本次发行股份的发行价格； 

本公司向农工商绿化、张智刚、郑建国、沈宏泽和李艳分别发行 A 股股票

数量根据以下方式确定：发行股份的股数=拟注入农房集团 100%股权的交易价

格×上述发行对象分别持有农房集团股权比例/本次发行股份的发行价格。 

拟注入资产及拟置出资产的交易价格将参考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

出具的评估结果由交易各方协商确定，根据拟注入资产及拟置出资产评估值和发

行价格计算，本次重组光明集团新增股份 321,277,459 股，大都市资产新增股份

211,981,831 股，农工商绿化新增股份 7,089,608 股，张智刚新增股份 18,947,587

股，郑建国新增股份 8,317,983 股，沈宏泽新增股份 2,184,847 股，李艳新增股份

529,819 股。本次重组完成后，在不考虑配套募集资金的情况下，上市公司总股

本从重组前的 5.10 亿股增至 10.81 亿股。光明集团仍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持股比

例由目前的 35.81%增加至 46.64%。光明集团及其子公司大都市资产、农工商绿

化合计持股比例 66.91%。张智刚持股比例约为 1.75%，郑建国持股比例约为

0.77%，沈宏泽持股比例约为 0.20%，李艳持股比例约为 0.05%。 

六、本次发行股票锁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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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中，光明集团及其子公司大都市资产、农工商绿化以资产认购取得

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该等股份登记在其名下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 

根据《重组框架协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盈利预测补偿补充协议》

等协议的相关约定，张智刚、郑建国、沈宏泽和李艳以资产认购取得的上市公司

股份自该等股份登记在其名下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为保障其利润补偿义

务的履行，张智刚、郑建国、沈宏泽和李艳同意，其以农房集团股权认购取得的

海博股份新增股份，在 12 个月股份锁定期满之日以及之后的利润承诺期间实际

净利润之盈利专项审计报告出具后分批解除锁定。具体如下： 

本次重组利润补偿期间为 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度，自然人股东所

持股份的解禁按照其对农房集团 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度盈利预测承诺

的实现情况分批实施，具体安排如下： 

持股期满十二个月后且上市公司在指定媒体披露农房集团 2015 年度《盈利

差异情况专项审核报告》，当年可解锁股份数占其于本次交易获得的上市公司股

份数的 26%； 

持股期满二十四个月后且上市公司在指定媒体披露农房集团 2016 年度《盈

利差异情况专项审核报告》，当年可解锁股份数占其于本次交易获得的上市公司

股份数的 36%； 

持股期满三十六个月后且上市公司在指定媒体披露农房集团 2017 年度《盈

利差异情况专项审核报告》及《减值测试报告》，当年可解锁股份数占其于本次

交易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数的 38%。 

七、上市地点 

在限售期满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将在上交所上市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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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本次新增股份上市情况 

一、新增股份上市情况 

本次发行的新增股份已于 2015 年 9 月 9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 

二、新增股份的证券简称、证券代码和上市地点  

（一）新增股份的证券简称：海博股份  

（二）新增股份的证券简称：600708  

（三）新增股份的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三、新增股份的限售安排 

光明集团及其子公司大都市资产、农工商绿化以资产认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

份自该等股份登记在其名下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 

张智刚、郑建国、沈宏泽和李艳以资产认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该等股份

登记在其名下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自然人股东所持股份的解禁按照其对

农房集团 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度盈利预测承诺的实现情况分批实施，

具体安排如下： 

持股期满十二个月后且上市公司在指定媒体披露农房集团 2015 年度《盈利

差异情况专项审核报告》，当年可解锁股份数占其于本次交易获得的上市公司股

份数的 26%； 

持股期满二十四个月后且上市公司在指定媒体披露农房集团 2016 年度《盈

利差异情况专项审核报告》，当年可解锁股份数占其于本次交易获得的上市公司

股份数的 36%； 

持股期满三十六个月后且上市公司在指定媒体披露农房集团 2017 年度《盈

利差异情况专项审核报告》及《减值测试报告》，当年可解锁股份数占其于本次

交易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数的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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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锁定期限届满后，其转让和交易按照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和上交所的

规则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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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本次股份变动情况及其影响 

一、股份变动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证券类别 变更前数量 变更数量 变更后数量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987,557 570,329,134 572,316,691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508,382,695 - 508,382,695 

合计 510,370,252 570,329,134 1,080,699,386 

（二）本次发行前（截至 2015 年 3 月 31 日），上市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

况如下： 

排名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1 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182,766,404  35.81  

2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 12,693,058  2.49 

3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

品 
11,246,945  2.20 

4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003,469  0.98 

5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中证国有

企业改革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3,250,810  0.64 

6 杨杰 3,000,000  0.59 

7 李靖 2,350,000  0.46 

8 许志远 2,030,630  0.40 

9 刘方 2,008,875  0.39 

10 杨建初 2,000,000  0.39 

 合    计 212,919,934 41.71 

 

（三）本次发行后（截至 2015 年 9 月 9 日），上市公司主要股东持股情况如

下：  

排名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1 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504,043,863  4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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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上海大都市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211,981,831  19.62 

3 张智刚 18,947,587  1.75 

4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 10,693,058  0.99 

5 郑建国 8,319,983  0.77 

6 上海农工商绿化有限公司 7,089,608  0.66 

7 杨杰 4,047,400  0.37 

8 许志远 2,223,161  0.21 

9 沈宏泽 2,184,847  0.20 

10 上海益民食品一厂(集团)有限公司 2,160,590  0.20 

 合    计 771,691,928 71.41 

（四）本次发行对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仍为光明集团，实际控制人仍为上海市

国资委；本次重组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发行前后持股变动情况 

公司本次股份变动暨新增股份上市事宜中不涉及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持股情况的变动。 

三、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对公司主营业务的影响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为出租车业、物流业及不锈钢器皿制造业。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将致力于房地产业务、物流业务两大业务板

块，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的战略转型将提高上市公司的持续发展能力、有利于上市

公司的未来经营发展。 

（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1、资产构成比较分析 

本次交易前后上市公司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构成情况分析如下： 

资产项目 2014-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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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前 交易后 

金额（万元） 
占总资产

比例 
金额（万元） 

占总资产

比例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49,983.16 9.00% 174,634.38 4.38%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的资产 
11.39 0.00% - - 

应收票据 0 0.00% 260.00 0.01% 

应收账款 40,387.46 7.27% 100,187.40 2.51% 

预付款项 25,925.80 4.67% 285,421.25 7.16% 

应收股利 140.22 0.03% 3,256.22 0.08% 

其他应收款 20,875.49 3.76% 70,676.85 1.77% 

存货 50,345.51 9.06% 3,206,810.70 80.42% 

其他流动资产 1,545.05 0.28% 11,220.27 0.28% 

流动资产合计 189,214.07 34.05% 3,852,467.06 96.61% 

非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7,135.04 1.28% 116.34 0 

长期股权投资 5,537.16 1.00% 601.96 0.02% 

投资性房地产 2,718.37 0.49% 45,821.94 1.15% 

固定资产 132,721.38 23.89% 33,025.33 0.83% 

在建工程 32,452.83 5.84% 29,311.51 0.74% 

无形资产 154,194.90 27.75% 5,275.78 0.13% 

商誉 13,080.39 2.35% 3,299.47 0.08% 

长期待摊费用 711.91 0.13% 898.39 0.02% 

递延所得税资产 696.63 0.13% 16,917.29 0.42% 

其他非流动资产 17,152.10 3.09% 3.89 0 

非流动资产合计 366,400.70 65.95% 135,271.89 3.39% 

资产总计 555,614.78 100% 3,987,738.95 100%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资产总额从交易前的 555,614.78 万元增至

3,987,738.95 万元，增长 6.17 倍，资产规模大幅度上升。 

本次交易完成后，房地产开发业务成为公司主要业务之一，公司的资产结构

将发生较大变化，流动资产占比将由 34.05%上升至 96.61%，非流动资产占比则

由 65.94%下降为 3.39%，公司资产结构变化符合住宅开发为主的房地产行业特

点。其中，预付账款由交易前 25,925.80 万元增至交易后 285,421.25 万元，主要

系拟注入资产为开发房地产项目而预付的土地款及工程款；存货余额由交易前

50,345.51 万元增至交易后 3,206,810.70 万元，主要系标的资产存在大量房地产开

发项目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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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负债构成比较分析 

本次交易前后公司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的负债构成情况分析如下： 

负债项目 

2014-12-31 

交易前 交易后 

金额（万元） 
占总负债比

例 
金额（万元） 

占总负债比

例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242,364.79 67.07% 364,570.58 10.63%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

负债 

10.26 0 - - 

应付票据 80.00 0.02% 80.00 0 

应付账款 14,834.02 4.11% 363,587.13 10.56% 

预收款项 22,686.81 6.28% 247,031.07 7.18% 

应付职工薪酬 4,717.93 1.31% 4,556.00 0.13% 

应交税费 4,527.31 1.25% 49,326.08 1.43% 

应付利息 - - 4,577.38 0.13% 

应付股利 1,600.44 0.44% 2,164.29 0.06% 

其他应付款 67,858.16 18.78% 286,284.39 8.32%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

债 
1,092.00 0.30% 583,689.39 16.96% 

流动负债合计 359,771.71 99.56% 1,905,866.33 55.38%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1,000.00 0.28% 1,218,561.29 35.41% 

应付债券 - - 90,735.18 2.64% 

长期应付款 3.96 0.00% 225,000.00 6.54% 

递延所得税负债 548.53 0.15% - - 

其他非流动负债 39.24 0.01% 1,365.21 0.04% 

非流动负债合计 1,591.73 0.44% 1,535,661.68 44.62% 

负债合计 361,363.44 100.00% 3,441,528.00 100% 

本次交易完成后，随着公司资产规模的扩大，公司负债规模也相应上升，由

交易前的 361,363.44 万元增长至交易后 3,441,528.00 万元，增长 8.52 倍，大于资

产规模增幅。负债总额的增加主要在于预收账款、短期借款、长期借款的增加，

其中，预收账款从交易前 22,686.81 万元增至 247,031.07 万元，主要是预售房款；

短期借款和长期借款交易后合计增加 1,339,767.08 万元，主要系拟注入资产经营

房地产业务资金需求量较大，较多使用债务融资所致，符合房地产行业特点。 

（二）对偿债能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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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前后上市公司截至 2014年 12月 31日的偿债能力指标如下表所示： 

项目 
2014-12-31 

交易前 交易后 

流动比率 0.53 2.02 

速动比率 0.39 0.34 

资产负债率（%） 65.04 86.30 

注：上述财务指标的计算公式为： 

（1）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2）速动比率＝（流动资产-存货）/流动负债 

（3）资产负债率＝总负债/总资产 

根据上表中数据，上市公司流动比率由交易前的 0.53 上升至交易后 2.02，

速动比率由 0.39 下降至 0.34，主要系随着房地产业务的注入及出租车业务的置

出，公司资产负债结构发生重大变化，流动资产的规模及占比大幅提升，长期负

债亦大幅增加，使公司流动比率提升较多，同时由于流动资产中存货占比较高，

导致速动比例下降。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由 65.04%上升至 86.30%，交易后公

司资产负债率较高主要因为标的公司在最近几年加大了土地储备，项目开发资金

需求增加，因此标的公司利用银行短期借款、长期借款以及发行债券等各种债务

融资来满足公司发展的资金需求。 

（三）对资产运营效率的影响 

本次交易前后上市公司 2014 年的资产运营效率指标如下表所示： 

单位：次 

项目 
2014 年度 

交易前 交易后 

存货周转率 12.86 0.29 

应收账款周转率 18.52 6.53 

总资产周转率 0.95 0.28 

注：上述财务指标的计算公式为： 

（1）存货周转率=营业成本/（（期初存货余额+期末存货余额）*0.5） 

（2）应收账款周转率=营业收入/（（期初应收账款余额+期末应收账款余额）*0.5） 

（3）总资产周转率=营业收入/（（期初总资产+期末总资产）*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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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业务结构将发生较大变化，房地产业务的注入造成公

司存货周转率、应收账款周转率大幅度下降。同时，由于交易完成后总资产规模

的大幅增加，上市公司总资产周转率也有所下降。 

（四）对盈利能力的影响 

1、交易前后上市公司盈利能力比较 

本次交易前后上市公司 2014 年度的收入及利润情况比较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 年度 

交易前 交易后 

营业总收入 452,639.68 1,008,661.35 

营业总成本 436,922.33 933,901.80 

营业利润 18,858.86 88,295.02 

利润总额 28,292.54 91,439.94 

净利润 21,006.03 63,716.3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16,442.10 69,274.46 

每股收益（元/股） 0.32 0.64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 2014 年度收入和利润水平显著提升。2014 年度

营业收入由交易前的 452,639.68 万元增加至 1,008,661.35 万元，增长了 1.23 倍；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由 16,442.10 万元增加至 69,274.46 万元，增长 3.21

倍；每股收益由 0.32 增长至 0.64，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得到大幅提升。 

2、上市公司盈利能力指标分析 

本次交易前后上市公司 2014 年主要盈利能力指标如下表所示： 

项目 
2014 年度 

交易前 交易后 

净资产收益率（%） 10.31 14.49 

总资产收益率（%） 4.42 1.77 

销售净利润率（%） 4.64 6.32 

注：上述财务指标的计算公式为： 

（1）净资产收益率＝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期末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2）总资产收益率＝净利润/（（期初总资产+期末总资产）/2） 

（3）销售净利润率＝净利润/营业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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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完成后，2014 年上市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销售净利率较交易前

均上升，总资产收益率出现下降，主要原因为拟注入的房地产业务与公司原业务

迥异导致盈利能力指标变化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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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本次新增股份发行上市相关机构 

一、独立财务顾问 

（一）海通证券 

机构名称：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负责人： 王开国 

住所： 上海市广东路689号 

联系电话： 021-23219000 

传真： 021-63411061 

部门负责人： 杨艳华 

项目联系人： 李永昊、黄文佳、宋凌祺 

（二）华福证券 

机构名称： 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负责人： 黄金琳 

住所： 福州市鼓楼区温泉街道五四路157号7－8层 

联系电话： 021-51917706 

传真： 021-51917012 

部门负责人： 林新正 

项目联系人： 陈伟、柳淑丽、刘春、路昀、魏依博、周阳、杨熙 

二、专项法律顾问 

机构名称： 上海市金茂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毛惠刚 

住所： 上海市汉口路266号申大厦19楼 

联系电话： 021-62496040 

传真： 021-62495611 

经办律师： 吴伯庆、何永哲、杨红良、吴颖 

三、财务审计机构 

机构名称：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 朱建弟 

住所： 南京东路61号新黄浦金融大厦4楼 

联系电话： （021）63391166 

传真： （021）63392558 

注册会计师： 李晨、刘玉如、葛勤、姜维杰 

四、资产评估机构 

（一）财瑞评估 

机构名称： 上海财瑞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负责人： 孙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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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 上海市延安西路1357号 

联系电话： 021-62261357 

传真： 021-62257892 

注册资产评估师： 吴苹、周缜 

（二）东洲评估 

机构名称： 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负责人： 王小敏 

住所： 上海市奉贤区化学工业区奉贤分区目华路8号401室 

联系电话： 021-52402166 

传真： 021-62252086 

注册资产评估师： 孙业林、王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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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中介机构关于本次交易实施过程的结论性意见 

一、独立财务顾问结论意见 

上市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海通证券于 2015 年 9 月 10 日出

具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海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华

福证券于 2015 年 9 月 10 日出具了《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上海海博股份有

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

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认为： 

“1、海博股份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的实施过程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交易涉及的置入资产及置出的股权类资产的过户手续及

新增股份发行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本次交易资产交割过程中未发现相关实际情

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存在实质性差异的情况，相关协议及承诺已切实履行或正在

履行中；重组实施过程中，未因本次重组事项而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

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或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

的情形。 

2、根据《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海博股份具备非公开发行股票及相关股份上市的

基本条件，本独立财务顾问同意推荐海博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 

二、法律顾问结论意见 

上市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金茂律师于 2015 年 9 月 10 日出

具了《上海市金茂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海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实施结果的法律意见书》，认为： 

“1. 海博股份本次交易已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具备实施的法定条件；  

2. 除新增股份按照上交所的规定办理上市等事宜外，本次交易已按照《重



 

34 

组管理办法》实施完毕，该实施结果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合法有效；  

3. 本次交易前述后续事项的办理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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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备查文件及查阅方式 

一、备查文件目录 

1、中国证监会 2015 年 7 月 1 日印发的《关于核准上海海博股份有限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及向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1459 号）；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3、立信审计出具的信会师报字[2015]第 115017 号验资报告； 

4、海通证券出具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海博股份有限公司重

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之独立财

务顾问核查意见》；  

5、华福证券出具的《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上海海博股份有限公司重

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之独立财

务顾问核查意见》； 

6、金茂律师出具的《上海市金茂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海博股份有限公司重

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实施结果的法律

意见书》。 

二、备查地点 

名称： 上海海博股份有限公司 

查阅地址： 上海市徐汇区宜山路829号海博大楼 

联系人： 熊波、郑超 

联系电话： 021-32211683 

指定信息披露报纸： 上海证券报 

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www.sse.com.cn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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